
关于调整“5 至 20 万元”非政府采购项目备
案方式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《云南农业大学采购管理暂行办法（2024修订）》自 2024

年 9 月 10 日起实施，办法要求对“5 万元≤单项或批量 < 20

万元”非政府采购项目在评审后须将《项目评审报告》发送至

资产处、审计处指定邮箱备案，但自新规实施以来，自觉主

动备案的不多，为强化监管，按照采购监管协调联动、信息

互通工作办法，现决定调整备案方式，由发送指定电子邮箱

报备调整为书面报备。 

自 2024 年 11 月 27 日起,各学院部门涉及“5 万元≤单项

或批量 < 20 万元”的非政府采购项目，均须将《项目评审报

告》原件报至资产处进行签章、复印留底以完成备案工作，

《项目评审报告》原件作为报账凭证之一，由财务处在报账

环节予以审核，未提供《项目评审报告》的，不予报销。 

在 2024 年 11 月 27 日前，尚未完成备案的学院、部门（已

经通过指定邮箱和采购合同印章审批渠道备案完成的除外，

未备案项目将在近期通过 OA 系统发送至学院部门负责人），

均须将《项目评审报告》复印件报至资产处完成备案工作，

在 2024 年 12 月 25 日前仍未备案的，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

予以处理。 

“5 万元≤单项或批量 < 20 万元”非政府采购项目的评

审过程相对简单，工作量不大，各学院部门均不得向评审专



家及监督人员发放酬金。 

 

特此通知 

 

 
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         财 务 处 

 

 

 

人 事 处                    审 计 处 

 

 

 

2024 年 11 月 27 日 

 

 

 

附件：1.2024 年 11 月 27 日启用的《项目评审报告》样表 

      2. 2024 年 9 月 10 日至 11 月 26 日使用用的《项目评 

审报告》样表 

 

  



2024 年 11月 27日上传的新表格 

此栏需到资产处签章，备案 

附件：1.2024 年 11 月 27 日启用的《项目评审报告》样表 

（表格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网站下载中心“招标采购”栏

目 的 “ 采 购 模 板 文 件 ” 标 题 内 下 载 ， 网 址

https://gzc.ynau.edu.cn/info/1069/2140.htm） 

 

  

https://gzc.ynau.edu.cn/info/1069/2140.htm


附件 2. 2024 年 9 月 10 日至 11 月 26 日使用用的《项目评审

报告》样表 

2024 年 9 月 10 日至 11 月 26 日使用该格式表

格的，由资产处在底部加盖印章完成备案。 


